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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按照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

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约定以下合同条款，以兹共同遵守、全面履行。

一、 合同组成部分

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并构成一个整体，需综合解释、

相互补充。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，那么在保证按照采

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提下，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

如下：

1 、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、变更协议；

2 、中标通知书；

3 、投标文件（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）；

4 、招标文件（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）；

5 、其他相关采购文件。

二、 温室育苗地点及提供蔬菜苗数量

夏马勒巴格镇 14村 2座、色满乡 7村 3 座、色满乡 6 村 5 座、荒

地乡 2 村 5座、乃则尔巴格镇 14村 2 座、多来特巴格乡 28村 4 座，

共 21 座温室，共提供第一茬蔬菜苗 455 万株。

三、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和义务

1、甲方提供设备完好的育苗日光温室21座，每座温室配备棉被、

卷帘机、喷淋设备，储水桶，潜水泵、点种机。

2、甲方向育苗温室提供通水、通电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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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甲方协调各乡镇确定育苗品种及数量。

4、甲方协调各乡镇开展蔬菜苗发放。

5、甲方协调各乡镇组织农民配合开展技术落实。

6、甲方有权拒收或销毁乙方劣质和病虫害的秧苗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自费自行提供以下育苗材料 ：

1）育苗基质。

2）育苗配肥。

3）蔬菜种子。

4）地膜、防晒网、防草垫。

5）农药包括杀虫剂、杀菌剂、叶面肥、壮苗剂、防鼠药。

6）每座温室配直径 25软管 80 米，进口喷头每个育苗点一个。

7）不同规格穴盘。

8）自行购买向每座温室门安装防寒棉被。

9）自行购置水泵。

10)其他需要购置的材料。

2、育苗与技术服务要求

1）苗子要求：株高 12-15cm、无病无虫、生长旺盛的壮苗。

2）根据甲方的品种布局要求购买蔬菜种子，不得随意购买和随

意确定数量。

3）自行开展育苗温室土地平整等工作。

4）第一茬蔬菜苗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定植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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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每个育苗点派一名专业技术人员 24小时蹲点开展育苗。

6）在蔬菜生产的整地、施肥、灌水、扣膜、起垄、移栽、水肥

管理、放风、病虫草害防治、采摘等环节全程负责进行技术指导和服

务，生产的蔬菜达到无公害。

7）在每个乡镇安排一个蔬菜种植示范点，定期为农民种植户培

训，培训资料进行存档，留存影像资料，向喀什市农业农村局报备。

8）根据各乡镇要求，及时配合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，做到随叫

随到。

9）妥善管理育苗温室及配套设备，育苗期间做好维护、保养，

人为损坏自行维修。

10）向农民发苗时做好发放台账，留存影像资料，向甲方报备。

11）根据市喀什市农业农村局的要求发放菜苗，不得随意出售。

12）因质量问题导致的秧苗不足部分由乙方负责补够。

四、价款

本合同为 固定总价合同 ，合同总价为：￥1680000.00 元（大

写:壹佰陆拾捌万圆整人民币）。

五、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

1、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向甲方交纳5%的履约保证金，计：8.4

万元，第一茬蔬菜生产结束后一次性退还；

2、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后每茬育苗时预付该茬的 50%，蔬菜苗

达到 8cm 以上高度时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付 40%，本季蔬菜生产结

束后支付剩余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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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发票开具方式：本地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六、合同期限

自2021年1月15日生效至2020年5月1日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（1） 除不可抗力外，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、地

点和方式交付货物，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按每迟

延交付货物一日的应交付而未交付货物价格的 1 %计算，最高限额为

本合同总价的 3 %；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

额之日起，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，书面通知乙方解

除本合同；

（2）除不可抗力外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

义务，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，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

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，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或者欺诈行

为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；

（3）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，仍

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、采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

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

（4） 除前述约定外，除不可抗力外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

约定的义务，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

偿损失等，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

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。

（5）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，书

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，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

结果的，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，均不视为甲方违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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